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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医疗保障局文件
德医保发〔2021〕32号

关于调整院前医疗急救服务项目价格
和医保报销政策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人力资源事业发

展部、社会保障就业促进发展部），市医保中心，市属医药机构：

为贯彻落实省 12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进一步完善院前医

疗急救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进一步支持我市院前医

疗急救体系建设，提高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能力，更好的满足人民

群众对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需求，现对部分院前急救服务项目价

格和医保报销政策进行调整。

一、对部分院前急救项目价格进行调整

在开展成本调查的基础上，对院前急救发生的“救护车费”、

“救护车费（监护费用加收）”、“出诊(急救出诊)”等项目价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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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上限进行适当上调（具体见附表）。院前急救产生的其他化验、

检查、治疗、药物、血液等项目价格按照我市公布的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标准进行收费。对医疗机构根据患者特殊需求提供的担架

工收费以及转院、送诊发生的救护车费、救护车监护费、医护人

员出诊费等项目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医疗机构根据患者需要提

供服务。

二、对部分院前急救项目医保报销政策进行调整

将“救护车费（监护费用加收）”、“出诊(急救出诊)”纳入医

保报销（详见附表）。参保人院前急救转住院治疗的，院前急救

发生的“院前急救费”、“救护车费（监护费用加收）”、“出诊(急

救出诊)”以及院前急救和急诊中发生的其他医疗服务项目，并入

住院费用进行报销。参保人发生院前急救或急诊后未转住院的，

按照我市门诊医保政策执行。参保人经院前急救或急诊抢救死亡

的，参照住院办理报销手续。因参保人特殊需求使用医疗机构救

护车产生的救护车监护费、出诊费等项目不纳入医保报销。

本通知自 2021年 8月 1日起执行。

附件：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调整明细表

德州市医疗保障局

2021年 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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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调整明细表
单位：元

国家代码 地方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三级

医院

价格

二级

医院

价格

一级

医院

价格

是否

报销

自负

比例

项目

说明

001104000010000 110400001 院前急救费

包括内脏衰

竭、外伤、烧

伤、中毒、溺

水、电击等现

场急救；不含

出诊费、诊查

费、监护费

化验、特

殊检查、

治疗、药

物、血液

次 70 65 60 是 0%

001106000010000 110600001 救护车费
含来回里程；

不含院前急救
监护费用 公里 25 25 25 否 100%

10公
里起

步价

001106000010000 110600001a 救护车费（监护

费用加收）
小时 12 12 12 是 0%

001106000010000 110600001b
救护车费（超过

10公里每公里

加收）

每公

里
2.5 2.5 2.5 否 100%

001307000010100 130700001c 出诊(急救出诊) 次 45 40 35 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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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7月 27日印发


